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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24／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6 年 1 月 1 3 舉 行 )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F E H C  1  關 注 九 龍 站 及 周 邊

公 共 設 施 環 境 衞 生

狀 況 及 改 善 建 議

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

(i) 九 龍 站 的 小 巴 站 有 雜 物 堆 積 ， 影 響 九 龍 站

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整 體 衞 生 。

(ii) 查 詢 九 龍 站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及 附 近 是 否 有

足 夠 洗 手 間 ， 避 免 有 人 在 交 匯 處 隨 處 便 溺

而 產 生 異 味 ， 影 響 途 人 。

(iii) 查 詢 君 臨 天 下 3 座 對 出 位 置 是 公 眾 地 方 還

是 屬 於 私 人 屋 苑 範 圍 ， 該 處 的 地 磚 較 容 易

藏 污 納 垢 ， 需 加 密 清 洗 頻 率 。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署 方 會 為 君 臨 天 下 3 座 對 出 行 人 路 安 排 恆

常 清 洗 服 務，惟 因 路 段 較 長，會 安 排 分 段 清

洗 ， 現 時 亦 已 調 配 裝 有 高 壓 熱 水 洗 濯 機 系

統 及 高 速 清 洗 盤 的 小 型 洗 街 車 ， 提 升 潔 淨

效 果 。

(ii) 署 方 會 與 運 輸 署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及 合 作 ， 以

提 升 九 龍 站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環 境 衞 生 情

況 。

食 環 署

運 輸 署

路 政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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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附 近 有 足 夠 洗 手 間 供 小 巴 站 司 機 及 其 他 人

士 使 用。署 方 已 約 見 相 關 承 辦 商，提 醒 應 保

持 交 匯 處 的 衞 生 ， 並 張 貼 告 示 提 醒 市 民 。  
 

 (會 後 補 註 ：  運 輸 署 與 食 環 署 已 於 2 0 2 6
年 1 月 2 6 日 清 理 九 龍 站 小

巴 站 的 雜 物 。 )  
       

F E H C  2   加 強 油 尖 旺 區 歲 晚

環 境 衞 生 及 鼠 患 防

治 工 作  

 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查 詢 酒 精 捕 鼠 器 如 何 運 作 及 提 升 滅 鼠 效

能 ， 與 傳 統 捕 鼠 器 有 何 分 別 。  

(ii) 有 市 民 反 映 吳 松 街 臨 時 熟 食 小 販 市 場 、 油

麻 地 街 市 和 上 海 街 的 鼠 患 越 趨 嚴 重 。  

(iii) 有 外 傭 在 公 園 和 行 人 天 橋 聚 集 煮 食 ， 引 起

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 

(iv) 區 內 人 流 眾 多，垃 圾 桶 經 常 滿 溢，希 望 加 密

更 換 垃 圾 袋 頻 次 ， 尤 其 食 店 較 多 的 地 方 。  

(v) 建 議 部 門 與 區 內 商 販 加 強 溝 通 ， 預 先 通 知

清 洗 街 道 時 間 。  

(vi) 希 望 部 門 盡 早 公 布 歲 晚 清 潔 行 動 安 排 的 大

型 收 集 箱 或 收 集 點 確 實 位 置，以 便 利 市 民。 
 

 食 環 署  
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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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酒 精 捕 鼠 器 是 一 個 盒 型 裝 置。使 用 時，會 利

用 老 鼠 荷 爾 蒙 及 鼠 餌 吸 引 老 鼠 進 入 盒 中 ，

老 鼠 觸 發 裝 置 感 應 系 統 後 會 經 活 門 跌 落 下

方 裝 有 酒 精 的 容 器 ， 而 酒 精 可 防 止 鼠 蝨 散

播。酒 精 捕 鼠 器 可 容 許 連 續 捕 捉 多 隻 老 鼠。 

(ii) 署 方 會 從 源 頭 滅 鼠，除 了 街 市，若 地 點 涉 及

其 他 部 門 或 鄰 近 食 肆 的 地 方 及 後 巷 ， 署 方

會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溝 通 ， 合 作 滅 鼠 。  

(iii) 署 方 會 審 視 垃 圾 桶 使 用 量 ， 提 醒 承 辦 商 及

前 線 清 潔 工 人 加 密 清 桶 頻 次 ， 並 會 巡 視 有

關 食 店 ， 要 求 負 責 人 妥 善 處 理 其 經 營 所 衍

生 的 垃 圾 。  

(iv) 署 方 會 預 先 知 會 商 販 有 關 歲 晚 深 層 清 潔 的

時 間 ， 方 便 他 們 作 出 相 應 安 排 。  

(v) 署 方 會 於 區 內 設 置 5 個 臨 時 垃 圾 收 集 點 ，

現 暫 定 由 2 月 1 4 日 開 始，會 適 時 在 收 集 點

附 近 設 立 告 示 牌 通 知 居 民 ， 並 會 安 排 人 手

清 理 囤 積 的 垃 圾 。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會 監 察 轄 下 場 地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如 發 現

有 外 傭 於 週 末 在 署 方 轄 下 場 地 煮 食 ， 會 作

出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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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H C  3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內 後

巷 環 境 衞 生 和 便 溺

問 題  

 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區 內 多 處 後 巷 有 隨 處 便 溺 問 題 ， 查 詢 部 門

如 何 對 違 法 人 士 採 取 執 法 工 作 ， 並 加 強 宣

傳 教 育 。  

(ii) 查 詢 食 環 署 書 面 回 應 所 提 及 的 4 1 部 網 絡 攝

錄 機 如 何 偵 測 違 法 行 為 及 協 助 執 法 ， 數 量

會 否 增 加 ， 及 安 排 於 後 巷 裝 設 攝 錄 機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提 及 的 地 點 ， 會 加 派 人 員 巡

視 區 內 黑 點，除 安 排 制 服 人 員 執 法 外，亦 會

安 排 便 裝 人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進 行 突 擊 行 動 ，

加 強 檢 控 在 公 眾 地 方 亂 拋 垃 圾 或 便 溺 等 違

規 行 為 。  

(ii) 署 方 會 分 析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紀 錄 ， 以 便 掌 握

有 關 情 況 和 安 排 突 擊 行 動 。 署 方 會 適 時 檢

視 區 內 情 況 ， 視 乎 需 要 在 合 適 位 置 加 設 網

絡 攝 錄 機 ， 並 會 適 時 通 知 委 員 有 關 安 排 。  
 
渠 務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一 直 有 定 期 檢 查 區 內 污 水 井 和 污 水

渠。巡 查 時，如 發 現 有 垃 圾 堆 積 造 成 淤 塞，

會 馬 上 安 排 清 洗 渠 筒 。 署 方 會 密 切 關 注 後

巷 附 近 污 水 溢 出 的 情 況 ，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解

決 問 題 。  

 食 環 署  
渠 務 署  
屋 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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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已 檢 視 所 述 屬 於 私 人 業 權 的 後 巷 ， 並

向 相 關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發 出 修 葺 令 ， 要 求 維

修 破 損 的 排 水 渠 ， 及 向 相 關 地 舖 業 主 發 出

勸 諭 信，要 求 清 拆 僭 建 的 排 水 渠。署 方 會 繼

續 按 現 行 機 制 ， 跟 進 私 人 樓 宇 排 水 系 統 損

壞 或 滲 漏 個 案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6 年 1 月  


